
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

精神，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上海市教育大会精神，选拔和培养德

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深

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35号）、《上海

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》（沪府发〔2014〕57

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深化本市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沪

府发〔2018〕1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深化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，

探索“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、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

多元录取机制”，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，我校 2019年在上海市继续

实施“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”招生工作,着力选拔适合上海大学人

才培养理念的优秀学生。 

一、招生对象及报名条件 

符合 2019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条件，

思想品德优秀，理想信念坚定，具有学习潜力，综合素质高，全面发

展的学生均可报名。 

二、招生计划及专业 

    具体招生计划见上海市教育考试院《2019 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

校招生专业目录》，招生专业、选考科目要求见附件 1。 

三、报名方式与选拔程序 

（一）网上报名： 

4月25日14:00—5月15日24:00考生登录“综合评价录取报名系统”，

网址http://bm.chsi.com.cn/（以下简称“报名系统”），选择“综

合评价录取”招生类型进行报名。考生根据提示完整提交个人信息，

下载并打印申请表，经本人签字、中学负责人签字、盖章后，扫描或

拍照上传至报名系统，无需邮寄报名材料。 



（二）初审：学校组织专家组根据学生网上报名信息、并参考

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进行审核。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由学校通过上海市

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获取，无需考生提供。 

（三）公布初审合格名单：5月底考生可登录“报名系统”查看

是否通过初审。 

（四）填报志愿：初审合格且高考成绩达到上海市自主招生控制

线的考生，在综合评价批次填报志愿（填报方式、填报时间以上海市

教育考试院规定为准）。 

（五）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依据高考成绩，按学校各专业组招生计

划的 1:1.5确定入围面试考生名单（末位同分考生全部入围面试）。

考生可登录“报名系统”查看是否获得面试资格。 

（六）面试 

面试主要考察考生理想信念、思想品德、逻辑推理、表达理解能

力、创新思维、综合素质等内容。考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作为面试

的重要参考。面试满分 300分。未经面试，不得录取。面试时间、地

点将在“报名系统”中另行公布。 

（七）确定预录取考生名单 

按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分专业组按各专业招生计划及考生

专业志愿确定预录取名单。总成绩相同时，比较高考成绩；高考成绩

相同，专业组 1、专业组 2依次比较数学、外语、语文成绩，专业组

3依次比较语文、外语、数学成绩。 

1.总成绩计算： 

总成绩 = 高考成绩×600÷660 + 面试成绩 + 高中学业水平合

格性考试成绩 

2.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折算如下： 



涵盖 10门科目：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地理、

思想政治、历史、信息技术； 

每门科目成绩折算：合格=10分；无成绩或不合格=0分。 

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=∑各科成绩 

3.预录取名单由学校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，经上海市教育

考试院审核后，正式录取。录取名单将在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、我校

本科招生网进行公示。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上海市后续各批次高考

录取,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加上海市后续各批次高考录取。 

四、监督约束机制 

（一）上海大学综合评价录取工作在上海市教委、校本科招生工

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，同时接受上级和学校纪检监察部门监督检

查。 

（二）我校遵循“公开公平公正、择优录取”的原则开展综合评

价录取工作，学校纪检监察部门监督选拔程序。面试过程全程录音录

像。 

五、其他须知 

（一）考生须承诺提交的所有材料客观、真实。如有虚假内容，

入学前发现的将取消今年综合评价录取的报名、考试和录取资格，并

将有关情况通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，由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依照相关规

定取消今年高考报名、考试和录取资格，并视情节轻重暂停 1-3年参

加各类国家教育考试。入学后发现的取消其学籍，毕业后发现的取消

毕业证、学位证。对于综合评价录取工作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，按

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

暂行办法》严肃处理。 

（二）我校综合评价录取工作严格执行考试回避制度。 

（三）学校不举办任何形式的考前辅导班，也不对考生和家长作



任何形式的承诺。 

（四）学校严禁中介机构参与招生考试工作。 

（五）联系方式： 

上海大学本科招生网：http://bkzsw.shu.edu.cn 

咨询电话：021-66134148     监督电话：021-66132857 

电话接听时间：工作日上午 9:00-11:00，下午 1:00-4:30 

六、本简章解释权属上海大学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。 

  



附件 1： 

上海大学 2019年上海市综合评价批次院校专业组及选考科目要求 

院校 

专业组 

选考科

目要求 
专业名称 

体检

限制 
备注 

专 

业 

组 

1 

物理 

或化学 

理科试验班 色盲 

钱伟长学院（国家试点学

院），类内所含专业见附件

2 

通信工程 

（卓越工程师班） 
色盲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

色盲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 

网络空间安全 

数学与应用数学 无 理学院 

智能制造工程 色盲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

专 

业 

组 

2 

物理 

或化学 

金融学 

无 

 

经济学院 

会计学 管理学院 

经济学类 

（代表“经济管理类”） 
类内所含专业见附件 3 

专 

业 

组 

3 

不限 

社会学 

无 

社会学院 

社会学类 

（代表“人文社科类”） 
类内所含专业见附件 3 

 

  



附件 2： 

钱伟长学院简介 

理科试验班（钱伟长学院）含应用物理学、数学与应用数学、应

用化学、材料设计科学与工程、生物工程（生命智能方向）、理论与

应用力学六个专业。 

钱伟长学院是 17 所“国家试点学院”之一，是教育部首批“三

全育人”试点学院之一，以上海大学老校长、著名科学家、教育家、

社会活动家钱伟长先生名字命名。学院秉承钱伟长教育思想，践行精

英教育理念，实施“重基础、跨学科、国际化”的人才培养战略，致

力于培养具有扎实基本功、全球视野的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，造就未

来的学术领军人物。 

作为“国家试点学院”与上海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，钱伟

长学院探索并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新兴/交叉学科复合

型创新人才培养。进入理科试验班的学生，在完成第一学年基础强化

课程学习并合格的基础上，依据学生第一学年的学习成绩及学生志

愿，对学生进行综合考察排序，依据各专业招生计划数确定学生的专

业，进入后续专业培养。学院实行学生培养末位退出及动态进出机制，

退出学生参与学校理学工学类专业分流。 

学院着力建立国际水平的师资队伍。在聘请全外教进行小班化英

语语言强化教学和大力引进国际名师为学生开设全英语专业课程的

同时，学院整合学校相关学科优质教学资源，并与中国科学院相关研

究所深度合作，全方位打造了从基础课程到专业课程的一流师资队

伍。同学们经常有机会接受海外名师、两院院士、“长江学者”特聘

教授、“国家杰出青年”特聘教授、上海市“东方学者”特聘教授等

杰出科学家的课堂教学和学术引导，与他们面对面交流，进行课堂内

外互动研讨，共同探索科学的世界。同时，学院与国际著名高校联合，



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海外交流和学习平台。学院的学生享有高比例

推荐免试直升研究生的机会，优秀的学生同时还享有赴国际著名学府

进行课程学习的机会。 

学院实行学术导师制。每位学生均可选择学院聘请的校内外优秀

教授作为自己的学业导师，全方位进行个性化人才培养。学院实行住

宿书院制管理模式，借助励志导师引导，加强课外环节，强化学生自

学能力培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3： 

注：1.分流综合成绩由高考成绩、大一学习成绩以及个人综合表现组成。 

    2.类内所含专业如有调整，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公布的《2019年上海市普

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》为准。 

类内所含专业 

  所含专业 培养院系 备注 

 
人
文
社

科
类 

哲学、思想政治教育、汉语言文
学、历史学、汉语国际教育、社
会学、社会工作、广播电视学、

新闻学、广告学、网络与新媒体、
法学 

社会科学学部（筹） 
马克思主义学院 
文学院 
社会学院 

新闻传播学院 
法学院 

第一学年末进行专业分
流。分流时，学生依据

本人意愿填满所在类内
的所有专业，学校按照
分流综合成绩注 1从高到
低排序，依据各专业最
大可容纳学生数及学生
填报志愿的顺序分流到

专业。 
 

经

济
管
理
类 

国际经济与贸易、金融学、经济
学、档案学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

统、信息资源管理、工程管理、
管理科学、会计学、物流管理、
人力资源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工商
管理（专业主干课程采用英文教
学）、知识产权 

经济学院 

图书情报档案系 
管理学院 
法学院 


